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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村饮水供水水价
指导意见》的通知

阜蒙政办发〔2023〕8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相关部门，中省直相关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村饮水供水水价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2月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村饮水供水水价指导意见
 
农村饮水工程是农村重要的公益性基础设施，为发挥水价的调节作用，确保工程良性运行和发挥效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辽宁省农村供水管理办法》《辽宁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实施细则》及相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适用范围
      本意见所适用对象为单村或联村农村饮用水工程，水费收取对象为农村饮用水供水范围内的村民生活用水和非居民用水。城镇管网延伸供水的农村纳入县水务集团或相应城镇水厂实行“同网同价”。
二、农村供水水价机制
（一）分级制定水价。以县为单元，统一进行供水成本核算并制定农村供水区域指导水价。千人以上供水工程的水价应能覆盖供水成本，企业化运行的工程还应适当考虑利润。千人以下集中供水工程的水价，由镇政府、村委会、农民用水自治组织、工程运行管理单位与用水户代表协商确定,报市、县两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二）科学确定水价。农村供水工程供水价格按照补偿成本、合理收益、优质优价、公平负担的原则制定，并根据供水成本、费用及市场供求的变化情况适时调整。
（三）水价成本核定
农村供水成本是指供水单位生产和经营商品水，并供给到用水户所产生的全部费用，通常包括原水价、折旧费、年运行维护管理费（含大修费）以及其他按规定应计入成本的费用。
1.提取地下水、处理地下水、输送饮用水到用户过程中消耗的动力费用，主要为电费。
2.供水站的运行管理人员、看护人员的工资等费用。
3.工程的固定资产折旧、维修养护、生产、经营管理的费用(暂定不收取或少部分收取）。
三、指导水价
（一）对实行农村集中式供水的，实行有偿服务，不具备计量收费的可以采取以单户(或单个水龙头)为计费单位的收费模式，也可以采取以居住人口数为计费基数的收费模式。单户(或单个水龙头)的收费标准建议指导价为100～240元/年；单人收费标准建议指导价为3元/月～6元/月，无论采取哪种收费方式，均应由镇政府、村委会与用水户代表协商同意方可进行。
（二）对具备计量收费的供水工程，原则上最低水价不低于1.5元/吨，具体水价标准由当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非居民用水可按居民价格的2～5倍的收取。原则上不超过城镇供水价格，特殊情况除外。
（三）原水经过净化、消毒、除氟、除硝等增加成本的可适当提高水价。
（四）建立健全村集体经济合理补偿补给机制,有条件的集体（乡镇政府、村集体及社会资本）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运营主体或单位给予合理补偿。
四、阶梯水价
供水条件成熟后，农村饮用水实行阶梯式水价，具体阶梯用水量根据实际覆盖率进行，第一阶用水量覆盖率居民不低于90%，第二阶用水量覆盖率居民不低于95%，具体根据当地实际而定。
五、加强管理
各乡镇要把农村饮水工程供水收费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积极创新体制机制，合理调度各运行使用管理单位,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地本村的收费制度和水价。各部门密切配合，逐步完善各项配套措施和制度，合理安排财力、物力、人力，为农村饮水的收费、水价政策的执行创造有利条件。确保这项民生工程建得起，管得好，长受益，百姓能吃上放心水、安全水。
6、 施行时间
本《指导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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